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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事业作为特殊的社会公益服务领域，直接关系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承载着民生保障与社会文明建设的双重使命。

殡葬改革积极倡导文明现代、简约节俭的殡葬礼仪与治丧模

式，旨在培育新时代殡葬新理念、涵养社会新风尚，这既是

破解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矛盾的关键路径，也是守护当代福

祉、惠及子孙后代，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

依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2012年11月9日修订）、

民政部等16部门《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

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民发〔2018〕5号）、

《内蒙古自治区殡葬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1991年10

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民政事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关于开展殡葬设施建设规划编制工

作的通知》内民政发[2025]13号等有关文件要求，结合包头

实际情况，编制本规划。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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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推动殡葬改革为牵引，以惠

民、绿色、文明为导向，立足群众殡葬需求，综合考虑传

统丧葬习俗、人口增长规模、城镇化、乡村振兴以及生态

文明建设等因素，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适

应新发展格局，科学合理的确定殡葬设施数量、规模及建

设周期，构建公益性为主体、经营性为补充、节地生态为

导向的安葬服务体系，保持现有经营性公墓存量，大力推

动城乡公益性公墓建设，制定符合包头市实际的殡葬设施

建设专项规划（2026-2035年），与国土空间规划对接，

做到衔接有序、适度冗余、长远规划、分期建设。



  规划范围

市域：为包头市域行政辖区范围，包括昆都仑区、青山区、
东河区、九原区、石拐区、白云鄂博矿区（以下简称白云矿区）、
土默特右旗（以下简称土右旗）、固阳县和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以下简称达茂旗）。

中心城区：为包头市市辖区昆都仑区、青山区、东河区、九
原区行政辖区范围。

规划所指的殡葬设施是指为开展殡葬活动而建立的殡仪设施、

火化设施、墓地设施和骨灰安放设施的统称。

殡仪馆、殡仪服务站、城市公益性公墓及骨灰堂、农村公益性公墓

及骨灰堂、经营性公墓、集中埋葬点。

规划基期年为2025年 ， 期限为2026-2035年。 其中近期目标年

为2030年 ，规划目标年为2035年 ，远景展望至2050年。

规划期限

规划对象

1、对包头市内的殡葬设施现状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和分析；

2、对包头市内的公墓、殡葬设施用地情况提出规划及建议；

3、对包头市内的殡葬设施建设定位提出建议。

规划内容



现状概况
 



现状概况

全市现状共有殡葬设施64个

公益性公墓7个、骨灰堂1个

历史集中埋葬点34个经营性公墓17个

中心城区

殡仪馆5个

中心城区现状共有殡葬设施36个

殡仪馆1个 公益性公墓4个、骨灰堂1个

历史集中埋葬点18个经营性公墓12个





规划目标
 规划原则

 规划目标

 规划指标

 建设标准



合理布局，科学布点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完善殡葬基础设施，健全殡葬公共基本
服务制度。

紧扣城乡发展趋势，殡葬服务设施建设一体化、系统化、集
中化理念，合理规划殡仪服务设施、安葬设施建设布局。

落实落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
生态准入清单”要求。

重点完善殡葬设施空白区域规划，优化调整殡葬资源结构，
确保殡葬设施合理布局，形成统筹配套、保障有力的规划体系。

以人为本，公益惠民

统筹规划，引领发展

节约生态，文明绿色

规划原则

坚持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强化发展改革、民政、自然资源、
、林草、市场监管等部门行业监管职责。

统筹协调，综合治理

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前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标，大
力推广树葬、花坛葬、草坪葬等节地生态安葬方式。

推行节地生态葬，节约土地资源



        到2035年，全面深化殡葬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办丧场所、

建设村级公益性公墓，提升安葬（放）设施生态环境和设施服务

水平，基本形成布局合理、设施完善、功能齐全、服务便捷的殡

葬公共服务体系。

        到203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殡葬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设施

更加健全，殡葬法律法规和行业监管机制更加完善，殡葬人才队

伍建设得到加强，城乡区域间殡葬资源配置差异逐步缩小，殡葬

服务公众满意度显著提高。

规划目标

        规划至2050年，加强移风易俗宣传力度，积极引导群众丧

事简办、新办，引导群众改革土葬、倡导火葬，有序开展遗体

（骨灰）树葬、草坪葬、不留坟头等生态节地葬法。

•  远期目标

•  近期目标

•  远景目标



 

规划指标

殡仪馆覆盖率

n 至2035年，市域范围内殡仪馆覆盖率达到100%。殡葬设施设

备污染物排放标准达标率100%。

n 全市新增骨灰40%实现节地生态化安置；

n 新建经营性公墓节地生态安葬区域配建比例不低于40%。

n 至2035年，全市规划建设的公益性安葬设施覆盖率达到70%，

新增骨灰公益性安葬比例不低于50%。

n 乡镇殡仪服务站配建比例达到90%。

节地生态安葬比例

公益性安葬设施覆盖率

乡镇殡仪服务站配建比例

•  单人骨灰墓为0.6㎡、双人骨灰墓0.8㎡。
——《包头市殡葬管理条例》

 
 骨灰格位标准

•   草坪葬每穴占地面积宜控制在0.5平方米以内。
——民政部《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征求意见稿)

•   树葬每穴占地面积宜控制在0.5平方米以内。
——民政部《节地生态安葬指引》

•    骨灰安放格位的单位建筑面积指标不宜大于0.25平方米/格。
——民政部2025年《骨灰堂管理暂行办法》

      生态葬墓穴标准

墓位建设标准

骨灰墓穴标准



规划布局
 总体布局

 规划体系



总体布局

以基本公益性殡葬设施为重点、以多样化经营

性殡葬设施为补充；

至2035年，全市构建“5+15+17+30”殡葬设施

网络，形成城乡均衡全覆盖的殡葬设施体系。

5 殡仪馆     15 公益性公墓（骨灰堂）

17 经营性公墓  30  集中埋葬点

中心城区
中心城区规划殡葬设施37个

殡仪馆1个 公益性公墓（骨灰堂）7个

历史集中埋葬点17个经营性公墓12个





•   构建公益性为主体、经营性为补充、节地生态为导向的安葬

服务体系。

管理分级：

•   中心城区、旗县区；

设施分类

•   殡仪馆、殡仪服务站、城市公益性公墓及骨灰堂、农村公

益性公墓及骨灰堂、经营性公墓、集中埋葬点。

规划体系

殡仪设施体系

•   殡仪设施形成“中心城区+旗县区”两级服务体系。

安葬设施体系



规划管控



殡葬设施规划管控要求

科学编制规划 保障殡葬设施用地，满足“逝有所安”需求。

建立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协作的惠民殡
葬工作机制。

强化政策激励与宣传引导，提高群众认同度参与
度，传递文明理念，树立厚养薄葬、文明节俭、
生态环保的殡葬新风尚。

落实部门责任

注重宣传示范



实施保障



要将殡葬改革和殡葬管理列入各
级政府重要议事日程，规范公墓
管理、强化殡葬行业监管等各项
工作。

科学制定推行惠民殡葬政策的
工作方案和实施办法，坚持基
本殡葬服务的公益属性，全面
实施各项惠民殡葬政策。

落实“谁审批谁监管”工作要

求，严格以规划为依据审批殡 

葬设施和开展建设活动。

将殡葬设施规划纳入“一张

图”系统监督实施，强化监 

督管理，严格建设审批。

明确政策要求

强化监督检查

完善保障制度

加强组织领导

实施保障



一、公示时间
2025年09月16日至2025年10月15日，为期30日。

二、公示渠道
包头市民政局官方网站，网址链接：http://mzj.baotou.gov.cn

三、公众意见提交途径
联  系 人：高慧英

联系电话： 0472-6668625

电子邮箱： btmzjswk@163.com

邮寄地址：包头市开元大街1号党政大楼主楼D区323房间（来信请

在信封上注明“包头市殡葬设施建设专项规划意见”字样）

•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请于公示期内以电子邮件、邮寄信 
件、书面提交、电话沟通等方式反馈至包头市民政局。

•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涉及版权问题，请与包头市民政局联系。
•    本次公示内容为《规划》草案，所有数据和内容均以最终批复文件为准。

逝有所安
思有所依


